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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声明：本文件的知识产权归属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未经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同

意，不得印刷、销售。

本文件由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上海市食品协会、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龙神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盘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泰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叮咚买菜）、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绿捷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香尚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科茂粮油食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上海康识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鑫博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鲜多多（上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情信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盒

马（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瀚云、徐长宁、施伟俊、张伟芳、沈沪铭、吴士良、伍俊峰、吴洪华、

柳鑫、张英杰、胡俊杰、周雁、蒋永明、姚剑军、舒树敏、张敏、姚炜达、戈吴超、原立军、刘一

峰、周晶菁。

首批承诺执行单位：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龙神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盘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泰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叮咚买菜）、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香尚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科茂粮油食品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鑫博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鲜多多（上海）

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情信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微谱

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盒马（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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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菜生产加工卫生规范

Hygienic specifications of production for

prefabricated food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生产企业的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食品生产场所、设施与设备、清洁维护与

废弃物管理、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控

制、检验、贮存与运输、产品召回管理、管理制度与人员管理、标识与保质期、记录与文件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预制菜的生产加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50457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

GB 50687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术规范

T/SFSF 000015 预制菜

T/SFSF 000012 食品生产企业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指南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0号令）

《长三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指引》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食生〔2023〕17号）

3 术语和定义

3.

GB 14881、GB 31654、T/SFSF 000015《预制菜》界定的和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一般作业区 commonly work area

清洁度要求低于准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包括拆包间、原料贮存、容器和工用具清洗及外包装等

场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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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洁要求次于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包括预处理、熟制加工、工用具保洁等场所

准清洁作业区 quasi-cleaning work area

。

3

清洁作业区 cleaning work area

清洁要求较高的作业区域，包括冷却、内包装等场所。

3.4

即食果蔬预制菜 ready-to-eat vegetables and fruits prefabricated food

以新鲜果蔬为原料，经加工处理后的可直接食用的水果和蔬菜预制菜。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 GB 14881 的相关规定。

5 厂房和食品生产场所

5.1 设计和布局

5.1.1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5.1.2 预制菜生产场所应根据生产的预制菜品种及其流程、操作需要和清洁度的要求，划分为一般作

业区、准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不同作业区之间应有效分隔。

5.1.3 预制菜生产场所应设置与生产工艺及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贮存、原料加工、半成品贮存、

熟制、冷却、速冻、包装、成品装箱、成品贮存、工用具清洗消毒和保洁等生产场所，以及更衣室、检

验室等场所。熟制、冷却、速冻、包装、工用具清洗消毒等生产场所应为独立隔间，其面积比例应相互

协调。

5.1.4 生产即食、即热和熟制预制菜应当在清洁区设立冷却、速冻和包装间。预制菜生产场所作业区

的划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预制菜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

产品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注

熟制预

制菜

即食预制菜

原料验收区、拆包

区、外包装区、仓

储区、工用具清洗

区等。

原料预处理、产品

调制、配料区、半

成品贮存区、熟制

加工区、工用具保

洁区等。

备餐、冷却、速冻、

内包装

即热预制菜

即烹预制菜

即配预制菜

生制预

制菜

即食预制菜 清洗、消毒
漂洗、脱水分切、

内包装

即烹预制菜 清洗、包装

即配预制菜 清洗、包装

注：内包装完成后，需要冷冻、杀菌的加工等，可不在清洁作业区内操作。

5.1.5 食品生产场所应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加工、半成品贮存、熟制、冷却、备餐、内包装、成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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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清洗设备设施、原料预处理设备、称量设备、热加工设备（需要时）、冷藏

原料清洗设备设施、原料预处理设备（不锈钢水槽、清洗机、切块机、去皮机、

切菜机等）、称量设备、冷藏设备、护色设备（需要时）、去除表面水设备（甩

干机、离心机、风干机、沥水设备等）、自动包装设备设施、异物检测设备、清

原料清洗设备设施、原料预处理设备、称量设备、热加工设备、冷却设备（真空即食、即

热、即烹

和即配预

熟制预

6.1 基本要求

6.1.1 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应符合 GB 14881 的基本要求。

6.1.2

3

5.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6 设施与设备

预制菜生产加工常规设备设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预制菜生产加工常规设备设施

产品 设施设备

制菜

制菜

冷却机、隧道式冷却设备或差压冷却库等）、冷冻设备（需要时）、冷藏设备、

自动包装设备设施、异物检测设备、清洁消毒设备设施、通风及空气过滤装置设

施、温度控制设施等

即食果蔬预制菜

洁消毒设备设施、通风及空气过滤装置设施、温度控制设施等

其他预制菜
设备、自动包装设备设施、异物检测设备、清洁消毒设备设施、温度控制设施等

6.3.1 原料加工场所应分别设置与加工食品品种相符合的原料清洗水池和操作台，水池数量、容量和

操作台数量应与加工食品的数量相适应；应分别设置畜禽肉、水产品、蔬菜和即食水果蔬菜清洗水池和

6.2.1 食品和非食品（不会导致食品污染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工用具等物品除外）库房应分开设

置。按食品种类分别设立冷藏库、冷冻库和常温库房，各类库房的容量应满足生产加工数量的需要。

6.2.2 冷藏、冷冻库数量和结构应能使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开存放，有明显区分标识。冷库应配置

温湿度监测、记录、报警。冷库温度传感器或温度记录仪应放置在最能反映食品温度或者平均温度的位

置，建筑面积大于 100m²的冷库，温度传感器或温度记录仪数量不少于 2 个。

6.2.3 冷库房内应设置数量足够的物品存放货架，能使贮存的食品隔墙离地存放。配备可对不同物品、

进货和领取时间及存量等进行标示的标识。

6.2.4 冷库应具备配套的制冷系统或保温条件缓存区的封闭月台，同时与车辆对接处应有防撞密封设

6.1.3 企业宜在热加工场所、包装场所、清洗消毒场所、食品装卸封闭月台、冷却等关键生产场所安

装视频监控设备。

6.2 原料贮存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施。冷库门应配备限制冷热交换的装置，并设置防反锁装置和警示标识。

6.3 原料加工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操作台；各类水池和不同场所、区域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箱、成品贮存的工艺流程合理布局；食品生产加工处理流程应为“生进熟出  ”“一般清洁区—准清洁

作业区—清洁作业区”的单一流向，防止食品在贮存和生产加工过程中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

和不洁物。成品通道、出口与原料通道、入口应分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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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熟制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4.1 应配备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熟制设备。

6.4.2 产生油烟或大量蒸汽的设备上方应加设具备机械排风或油烟过滤功能的排气装置，过滤器应便

于清洗和更换。

6.4.3 与外界直接相通的排气口外应加装易于清洁的防虫筛网。

6.4.4 易产生大量蒸汽的米面蒸煮场所应分隔独立设置，并配备良好排汽装置。

6.5 冷却速冻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5.1 应配备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冷却间和快速冷却设备（如真空冷却机），保证膳食热加工

在 2h 内将其中心温度降至 10℃以下。

6.5.2 生产冷冻预制菜的企业应配备速冻设备，使速冻食品能迅速通过其最大冰晶区域，当其中心温

度达到-18℃时完成冻结加工工艺。

6.5.3 冷却和速冻间应配备能满足冷却要求的风冷设备，以及紫外线灭菌灯（或臭氧消毒装置）、温

度指示装置等设施（内包装完成后的冷冻场所除外）。

6.6 内包装间的设施与设备

6.6.1 包装间设置的温度控制设施应确保操作时环境温度符合要求，并与操作时间、生产工艺、品种、

数量相适应。设置存放工用具、容器的保洁设施。

6.6.2 包装应分别设置人员、物料、周转箱、成品通道。

6.6.3 宜根据食品种类和数量，配备食品自动化包装设备设施。

6.6.4 即食预制菜、即热预制菜和熟制预制菜包装间设计可参照 GB 50457 的要求，洁净级别应不低于

D 级，或参照 GB 50687 的要求，洁净级别不低于Ⅲ级。鼓励企业清洁作业区达到更高洁净级别。

6.6.5 即食预制菜、即热预制菜和熟制预制菜包装间应配备独立空调和可供操作人员二次更衣、洗手

消毒、风淋的设施。即食蔬果预制菜的包装间环境温度应≤10℃。

6.7 成品贮存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应设成品仓库，仓库容量和温度应能满足成品贮存数量和温度的需要。冷藏库环境温度应为 0℃～

10℃，即食蔬果预制菜冷藏库环境温度应≤5℃；冷冻库环境温度应≤-18℃。

7 清洁维护与废弃物管理

7.1 工用具和容器

7.1.1 接触食品的工用具和容器使用后应及时清洗干净，接触即食、即热和熟制预制菜的，还应进行

消毒，并符合 GB 14934 的规定。

7.1.2 清洗和消毒后工用具和容器应存放在专用保洁设施或者场所内。保洁设施或者场所保持清洁，

防止污染。

7.2 场所设备设施卫生和维护

6.3.2

7.2.1 应保持预制菜生产加工场所的清洁卫生，必要时进行消毒。

加工畜禽肉、水产品等易腐食品原料的场所应配备空调等温度控制设施
T/SFSF00001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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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废弃物管理

7.3.1 废弃物应及时清除，不应溢出废弃物存放设施。

7.3.2 废弃物存放设施应及时清洁，必要时消毒。

7.4 清洁和消毒

7.4.1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分别符合GB 14930.1和GB 14930.2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规定。

7.4.2 洗涤剂、消毒剂应妥善保管，防止污染食品和误用。应按照洗涤剂、消毒剂的使用说明进行操

作。常用消毒剂及化学消毒注意事项参见 GB31654 附录 C。

7.5 有害生物防治

应符合T/SFSF 000012的要求。

8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应符合 GB 14881 的相关规定。

9 生产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9.1 基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9.2 原料采购

9.2.1 应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管理制度，保证采购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

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不应采购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相关产品，以及未通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安全性评估的新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

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9.2.2 应建立食品原料供应商审核制度，明确风险收集要求，制定供应商食品安全检查评价规范和检

查评价结果处置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对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做好记

录。发现原料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应立即停止采购，并向本企业、主要原料供应商所在地的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9.2.3 应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鼓励企业采用包装上印制二维码等技术集成食品原料来源、产

品自检等信息供消费者和企业查询。鼓励企业采用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系统和手段进行文件和记录的管

理。

9.3 原料加工

9.3.1 食品原料应进行挑选、解冻、清洗（干燥）、去皮，剔除腐烂、病、虫、异常和其他感官性状

异常的原料，去除不可食用部分。

9.3.2 畜禽类、果蔬类、水产类原料应分池清洗，未经事先清洁的禽蛋在使用前应对外壳进行清洁，

必要时消毒。盛装食品原料的容器不应与地面直接接触，避免受到污染。

9.3.3 应按照工艺流程，对原料进行切配、分割、腌制和上浆等加工。

9.3.4 切配、调制好的半成品应根据性质分类存放，与原料分开存放，避免受到污染。需冷藏或冷冻

7.2.2 应定期维护预制菜生产加工设施设备，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并做好清  洗保洁，必要时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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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半成品应按照贮存条件分类存放。

9.4 即食蔬菜水果和生食水产品的加工

9.4.1 即食蔬菜水果和生食水产品原料应在专用场所和设施内清洗、消毒。即食蔬果类消毒后漂洗水

温应≤5℃。

9.4.2 生食蔬菜、水果加工工艺应符合 GB 31652 的要求。

9.4.3 生食蔬菜、水果的消毒应符合 GB 31654 的要求。

9.5 熟制

9.5.1 熟制前应认真检查待熟制的原辅料，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应进行熟制。

9.5.2 需要熟制的食品，加工时食品中心温度应≥70℃，或者加工温度和时间应能保证食品安全。

9.5.3 熟制后的食品应与半成品、原料分开存放，避免受到污染。

9.5.4 应采用极性组分快速测定方法对煎炸食用油进行监控，监控指标限值和频率可参见附录 A。不

符合要求的食用油应全部更换，不应以添加新油的方式延长使用期限。

9.6 冷却与冷冻

9.6.1 预制菜熟制加工后应立即冷却。即食冷藏预制菜应在 2h 内将中心温度降至 10℃以下。冷却过

程宜先采用快速冷却机将预制菜冷却到 25℃以下，然后放入冷却间冷却到 10℃以下。

9.6.2 需要冷冻的，应在冷却后立即进入速冻，确保其迅速通过产品最大冰晶区域，完成冻结加工工

艺。

9.6.3 操作人员进入冷却间前应更换洁净的工作衣帽，并将手洗净、消毒，工作时应戴口罩。非操作

人员不应擅自进入冷却间，不应在冷却间内从事与预制菜冷却无关的活动。

9.6.4 冷却间每次使用前应进行空气和食品货架的消毒。使用紫外线灯消毒的，应保证设备功率，应

在无人工作时开启 30min 以上，定期开展效果验证。

9.6.5 冷却设备内壁和用于冷却设备及冷却间的专用工具、容器用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并保持清洁。

9.6.6 应定时测量每批即食冷藏预制菜冷却后的中心温度。2h 内即食冷藏预制菜中心温度未降到 10℃

以下的，不应作为即食冷藏预制菜出厂。

9.7 包装

9.7.1 操作人员进入包装间前应更换洁净的工作衣帽，并将手洗净、消毒，工作时应戴口罩。

9.7.2 非包装操作人员不应擅自进入包装间。不应在包装间内从事与预制菜包装无关的活动。

9.7.3 包装间每次使用前应对食品操作台及其他环节表面进行消毒。

9.7.4 包装间内应使用专用的工具、容器，用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并保持清洁。

9.7.5 冷藏即食预制菜包装间的环境温度，应按照以下要求严格控制操作时间：

a）操作间环境温度低于5℃的，操作时间不作限制；

b）操作间环境温度处于5℃～15℃（含）的，冷藏即食预制菜出库到操作完毕入冷库的时间应≤90min；

c）操作间环境温度处于15℃～21℃（含）的，冷藏即食预制菜出库到操作完毕入冷库的时间应≤

4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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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食品安全风险控制

10.1.1 基本要求

预制菜的生物污染风险、物理污染风险和化学污染风险控制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10.1.2 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控

应根据预制菜产品类别和特点确定关键环节进行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因素的监控，必要时

应建立预制菜生产加工过程危害因素控制程序，包括控制对象、取样点、监控指标、监控频率、评价原

则和整改措施等，具体可参照附录 A 的要求。

11 检验

11.1 检验机构

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应建立与预制菜检验项目所适应的检验机构，配备相应的检验人员、设备、设

施；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开展检验。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准。

11.2 检验制度

11.2.1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料和产品进行检验，

建立食品出厂检验制度。

11.2.2 检验机构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11.2.3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建立并实施产品留样制度，按规定对每批次产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的留样

量≥125g。留样食品应使用清洁的专用容器（或完整包装）和专用冷藏设施进行储存。留样时间应为保

质期后 5d。

11.2.4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原料控制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出厂检验项目

和检验频次，以有效验证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措施。净含量、感官要求以及其他容易受生产过程影响而变

化的检验项目的检验频次应大于其他检验项目。

11.2.5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根据预制菜原料和加工工艺，配备食品中心温度计、环境温度计、余氯消毒

测试纸，以及瘦肉精、农药残留、甲醛、孔雀石绿、亚硝酸盐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设施，开展原料

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快速检测方法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比对或者验证。当快速检测

结果显示异常时，应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确认。

11.2.6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加强产品原料、工艺、包装以及食用方法等的研究，新研发的品类预制菜应

进行稳定性试验和复原率的检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品质。

11.2.7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按 T/SFSF 000015《预制菜》的规定进行产品检验。

12 贮存与运输

d）操作间环境温度高于21℃的，冷藏即食预制菜出库到操作完毕入冷库  的时间应≤45min，且预制

菜表面温度应≤15℃。

9.7.6 采用冷冻预制菜组装的，冷冻预制菜组件出库到组装完毕入冷库的时间应≤2h。

9.7.7 盛装预制菜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并且在特定贮存和使用

条件下不影响食品的安全和产品特性。可重复使用的容器在使用前应彻底清洗，并采用湿热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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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贮存

12.1.1 贮存环境应符合卫生要求，清洁、无毒、无异味、无污染，防止虫害和有害物质的污染及其他

损害。

12.1.2 不同品种、批次、规格的产品应分别堆垛，并用垫板垫起，堆放高度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

产品应先进先出。

12.1.3 冷冻产品贮存温度应≤-18℃，温度波动幅度应≤±2℃；冷藏产品贮存温度为 0～10℃，即食

果蔬预制菜产品库环境温度应≤5℃；常温预制菜应在避光、干燥和通风环境中贮存。

12.2 运输

12.2.1 运输设备应清洁卫生，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其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运，运输中防

止日晒、虫害、有害物质的污染。

12.2.2 冷冻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厢（箱）体内温度≤-18℃。

12.2.3 冷藏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宜保持厢（箱）体内温度在 0℃～10℃。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应实时连续

监控，记录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10min，且应真实准确。

12.2.4 运输时产品不应落地，冷冻产品或冷藏产品不应滞留在常温环境。应严格控制冷藏、冷冻产品

装卸货时间，装卸货期间产品温度升高幅度不宜超过 3℃。

12.2.5 搬运产品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扔、撞击、挤压。

12.2.6 委托具备冷藏运输资质的第三方物流运输的，应依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对温度控制、运输

食品安全要求等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作出约定，并附书面委托运输协议。

13 产品召回管理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14 管理制度与人员管理

14.1 管理制度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根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长三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

指引》的要求，结合本企业和产品的特点制定产品质量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企业各项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并保证其有效实施。

14.2 人员管理

14.2.1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

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落实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风险防控机制，并做好相关记录。

14.2.2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对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建立培

训档案。应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关键环节操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

应上岗。当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14.2.3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根据预制菜生产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

进行考核，做好培训记录。

14.2.4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培训计

划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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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人员健康与卫生

14.3.1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个人卫生、工作服管理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14.3.2 从业人员洗手消毒应符合 GB 31654 附录 D 的规定。

15 标识与保质期

15.1 标识

15.1.1 预制菜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并在标签上标注“即食、即热、即烹或即配”

预制菜和“生制或熟制”预制菜字样，以及熟制和/加工方法。

15.1.2 含有固液两相的预制菜应标注固形物含量。

15.2 保质期

15.2.1 应根据预制菜原料、加工工艺、包装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产品的保质期。

15.2.2 即食冷藏类预制菜应进行稳定性试验，确定其保质期。

16 记录与文件管理

预制菜生产过程中的记录和文件管理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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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

生产原料检验、环境监测、过程监控和成品检验监控指南

监控项目 监控指标 监控要求 监控频率 a

原料检

验

畜肉
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

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
符合相关要求 批发采购的每批次产品

水发产品 甲醛 符合相关要求 批发采购的每批次产品

水产品 孔雀石绿 符合相关要求 批发采购的每批次产品

果蔬
农药残留（有机磷、氨基

甲酸酯类）
符合相关要求 批发采购的每批次产品

腌制畜禽肉品、腌

（盐）制料
亚硝酸盐 符合相关要求 批发采购的每批次产品

环境监

测

水质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余氯
按 GB 5749 要求

各个区域每月不少于 1
次

包装间等洁净区域 b

温度、湿度、压差值 按 GB 50457 要求 每天 1 次

悬浮粒子、浮游菌、沉降

菌
按 GB 50457 要求 企业自定

即食、即热和熟制

预制菜食品接触表

面 c

大肠菌群等 按 GB 14934 要求 每班次不少于 2 件次

过程监

控

熟制中心温度 温度
≥70℃或者能保证食

品安全的要求
每批次不少于 1 次

冷却后中心温度 温度 ≤4℃ 每批次不少于 1 次

预制菜冷却时间 时间 符合本文件要求 每批次

包装间温度 温度 企业自定 每批次不少于 1 次

预制菜出冷藏库到

装车完毕时间
时间 符合本文件要求 每批次

预制菜表面温度

（当包装间温度高

于 21℃时）

温度 ≤15℃ 每批次不少于 1 次

消毒液浓度 浓度
企业自定

（参照使用说明书）
每 4h 1 次

成品、半成品、易

腐原料贮存温度
温度 ≤10℃ 每 4h 1 次

煎炸油 极性组分 ≤27%
每日 1 次，连续生产的，

每 4h 1 次

成品检

验
成品

感官 企业自定 每批不少于 1 件次

标签 企业自定 每批不少于 1 件次

菌落总数 c 企业自定 每批不少于 1 件次

大肠菌群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致病菌 b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真菌毒素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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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过氧化值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酸价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挥发性盐基氮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三甲胺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组胺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米酵菌酸
按 T/SFSF 000015

预制菜要求
企业自定

a 在同一场所，同一投料、同一连续时间段完成预处理、加工、包装等生产工序的同类品种的预

制菜，记为一个批次。

b 适用于即食类预制菜。

c 适用于即食类、即热类和熟制类预制菜。

按 T/SFSF 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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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预制菜生产场所应设置与生产工艺及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贮存、原料加工、半成品贮存、熟制、冷却、速冻、
	5.1.4　生产即食、即热和熟制预制菜应当在清洁区设立冷却、速冻和包装间。预制菜生产场所作业区的划分应符合表1的
	5.1.5　食品生产场所应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加工、半成品贮存、熟制、冷却、备餐、内包装、成品装箱、成品贮存的工艺

	5.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6　设施与设备
	6.1　基本要求
	6.1.1　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应符合GB 14881的基本要求。
	6.1.2　预制菜生产加工常规设备设施应符合表2的规定。
	6.1.3　企业宜在热加工场所、包装场所、清洗消毒场所、食品装卸封闭月台、冷却等关键生产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6.2　原料贮存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2.1　食品和非食品（不会导致食品污染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工用具等物品除外）库房应分开设置。按食品种类分别
	6.2.2　冷藏、冷冻库数量和结构应能使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开存放，有明显区分标识。冷库应配置温湿度监测、记录、
	6.2.3　冷库房内应设置数量足够的物品存放货架，能使贮存的食品隔墙离地存放。配备可对不同物品、进货和领取时间及
	6.2.4　冷库应具备配套的制冷系统或保温条件缓存区的封闭月台，同时与车辆对接处应有防撞密封设施。冷库门应配备限

	6.3　原料加工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3.1　原料加工场所应分别设置与加工食品品种相符合的原料清洗水池和操作台，水池数量、容量和操作台数量应与加工
	6.3.2　加工畜禽肉、水产品等易腐食品原料的场所应配备空调等温度控制设施。

	6.4　熟制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4.1　应配备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熟制设备。
	6.4.2　产生油烟或大量蒸汽的设备上方应加设具备机械排风或油烟过滤功能的排气装置，过滤器应便于清洗和更换。
	6.4.3　与外界直接相通的排气口外应加装易于清洁的防虫筛网。
	6.4.4　易产生大量蒸汽的米面蒸煮场所应分隔独立设置，并配备良好排汽装置。

	6.5　冷却速冻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6.5.1　应配备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冷却间和快速冷却设备（如真空冷却机），保证膳食热加工在2h内将其中心温
	6.5.2　生产冷冻预制菜的企业应配备速冻设备，使速冻食品能迅速通过其最大冰晶区域，当其中心温度达到-18℃时完
	6.5.3　冷却和速冻间应配备能满足冷却要求的风冷设备，以及紫外线灭菌灯（或臭氧消毒装置）、温度指示装置等设施（

	6.6　内包装间的设施与设备
	6.6.1　包装间设置的温度控制设施应确保操作时环境温度符合要求，并与操作时间、生产工艺、品种、数量相适应。设置
	6.6.2　包装应分别设置人员、物料、周转箱、成品通道。
	6.6.3　宜根据食品种类和数量，配备食品自动化包装设备设施。
	6.6.4　即食预制菜、即热预制菜和熟制预制菜包装间设计可参照GB 50457的要求，洁净级别应不低于D级，或参
	6.6.5　即食预制菜、即热预制菜和熟制预制菜包装间应配备独立空调和可供操作人员二次更衣、洗手消毒、风淋的设施。

	6.7　成品贮存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应设成品仓库，仓库容量和温度应能满足成品贮存数量和温度的需要。冷藏库环境温度应为0℃～10℃，即食蔬


	7　清洁维护与废弃物管理
	7.1　工用具和容器
	7.1.1　接触食品的工用具和容器使用后应及时清洗干净，接触即食、即热和熟制预制菜的，还应进行消毒，并符合GB 
	7.1.2　清洗和消毒后工用具和容器应存放在专用保洁设施或者场所内。保洁设施或者场所保持清洁，防止污染。

	7.2　场所设备设施卫生和维护
	7.2.1　应保持预制菜生产加工场所的清洁卫生，必要时进行消毒。
	7.2.2　应定期维护预制菜生产加工设施设备，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并做好清洗保洁，必要时进行消毒。

	7.3　废弃物管理
	7.3.1　废弃物应及时清除，不应溢出废弃物存放设施。
	7.3.2　废弃物存放设施应及时清洁，必要时消毒。

	7.4　清洁和消毒
	7.4.1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分别符合GB 14930.1和GB 14930.2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规
	7.4.2　洗涤剂、消毒剂应妥善保管，防止污染食品和误用。应按照洗涤剂、消毒剂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常用消毒剂及化

	7.5　有害生物防治

	8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应符合GB 14881的相关规定。

	9　生产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9.1　基本要求
	9.2　原料采购
	9.2.1　应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管理制度，保证采购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法
	9.2.2　应建立食品原料供应商审核制度，明确风险收集要求，制定供应商食品安全检查评价规范和检查评价结果处置规定
	9.2.3　应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鼓励企业采用包装上印制二维码等技术集成食品原料来源、产品自检等信息供消费

	9.3　原料加工
	9.3.1　食品原料应进行挑选、解冻、清洗（干燥）、去皮，剔除腐烂、病、虫、异常和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原料，去除不
	9.3.2　畜禽类、果蔬类、水产类原料应分池清洗，未经事先清洁的禽蛋在使用前应对外壳进行清洁，必要时消毒。盛装食
	9.3.3　应按照工艺流程，对原料进行切配、分割、腌制和上浆等加工。
	9.3.4　切配、调制好的半成品应根据性质分类存放，与原料分开存放，避免受到污染。需冷藏或冷冻保存的半成品应按照

	9.4　即食蔬菜水果和生食水产品的加工
	9.4.1　即食蔬菜水果和生食水产品原料应在专用场所和设施内清洗、消毒。即食蔬果类消毒后漂洗水温应≤5℃。
	9.4.2　生食蔬菜、水果加工工艺应符合GB 31652的要求。
	9.4.3　生食蔬菜、水果的消毒应符合GB 31654的要求。

	9.5　熟制
	9.5.1　熟制前应认真检查待熟制的原辅料，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应进行熟制。
	9.5.2　需要熟制的食品，加工时食品中心温度应≥70℃，或者加工温度和时间应能保证食品安全。
	9.5.3　熟制后的食品应与半成品、原料分开存放，避免受到污染。
	9.5.4　应采用极性组分快速测定方法对煎炸食用油进行监控，监控指标限值和频率可参见附录A。不符合要求的食用油应

	9.6　冷却与冷冻
	9.6.1　预制菜熟制加工后应立即冷却。即食冷藏预制菜应在2h内将中心温度降至10℃以下。冷却过程宜先采用快速冷
	9.6.2　需要冷冻的，应在冷却后立即进入速冻，确保其迅速通过产品最大冰晶区域，完成冻结加工工艺。
	9.6.3　操作人员进入冷却间前应更换洁净的工作衣帽，并将手洗净、消毒，工作时应戴口罩。非操作人员不应擅自进入冷
	9.6.4　冷却间每次使用前应进行空气和食品货架的消毒。使用紫外线灯消毒的，应保证设备功率，应在无人工作时开启3
	9.6.5　冷却设备内壁和用于冷却设备及冷却间的专用工具、容器用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并保持清洁。
	9.6.6　应定时测量每批即食冷藏预制菜冷却后的中心温度。2h内即食冷藏预制菜中心温度未降到10℃以下的，不应作

	9.7　包装
	9.7.1　操作人员进入包装间前应更换洁净的工作衣帽，并将手洗净、消毒，工作时应戴口罩。
	9.7.2　非包装操作人员不应擅自进入包装间。不应在包装间内从事与预制菜包装无关的活动。
	9.7.3　包装间每次使用前应对食品操作台及其他环节表面进行消毒。
	9.7.4　包装间内应使用专用的工具、容器，用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并保持清洁。
	9.7.5　冷藏即食预制菜包装间的环境温度，应按照以下要求严格控制操作时间：
	9.7.6　采用冷冻预制菜组装的，冷冻预制菜组件出库到组装完毕入冷库的时间应≤2h。
	9.7.7　盛装预制菜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并且在特定贮存和使用条件下不影响食品的


	10　食品安全风险控制
	10.1.1　基本要求
	预制菜的生物污染风险、物理污染风险和化学污染风险控制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10.1.2　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控
	应根据预制菜产品类别和特点确定关键环节进行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因素的监控，必要时应建立预制菜生


	11　检验
	11.1　检验机构

	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应建立与预制菜检验项目所适应的检验机构，配备相应的检验人员、设备、设施；或者委托具
	11.2　检验制度
	11.2.1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料和产品进行检验，建立食品出厂检验制
	11.2.2　检验机构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11.2.3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建立并实施产品留样制度，按规定对每批次产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的留样量≥125g。留样
	11.2.4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原料控制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出厂检验项目和检验频次，以有效
	11.2.5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根据预制菜原料和加工工艺，配备食品中心温度计、环境温度计、余氯消毒测试纸，以及瘦肉精
	11.2.6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加强产品原料、工艺、包装以及食用方法等的研究，新研发的品类预制菜应进行稳定性试验和复
	11.2.7　预制菜加工企业应按T/SFSF 000015《预制菜》的规定进行产品检验。


	12　贮存与运输
	12.1　贮存
	12.1.1　贮存环境应符合卫生要求，清洁、无毒、无异味、无污染，防止虫害和有害物质的污染及其他损害。
	12.1.2　不同品种、批次、规格的产品应分别堆垛，并用垫板垫起，堆放高度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产品应先进先出。
	12.1.3　冷冻产品贮存温度应≤-18℃，温度波动幅度应≤±2℃；冷藏产品贮存温度为0～10℃，即食果蔬预制菜产

	12.2　运输
	12.2.1　运输设备应清洁卫生，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其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运，运输中防止日晒、虫害、有害
	12.2.2　冷冻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厢（箱）体内温度≤-18℃。
	12.2.3　冷藏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宜保持厢（箱）体内温度在0℃～10℃。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应实时连续监控，记录时间间
	12.2.4　运输时产品不应落地，冷冻产品或冷藏产品不应滞留在常温环境。应严格控制冷藏、冷冻产品装卸货时间，装卸货
	12.2.5　搬运产品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扔、撞击、挤压。
	12.2.6　委托具备冷藏运输资质的第三方物流运输的，应依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对温度控制、运输食品安全要求等保障


	13　产品召回管理
	14　管理制度与人员管理
	14.1　管理制度
	14.2　人员管理
	14.2.1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
	14.2.2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对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应对食品安
	14.2.3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根据预制菜生产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考核，做好培训
	14.2.4　预制菜生产企业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14.3　人员健康与卫生
	14.3.1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个人卫生、工作服管理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14.3.2　从业人员洗手消毒应符合GB 31654附录D的规定。


	15　标识与保质期
	15.1　标识
	15.1.1　预制菜标签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规定，并在标签上标注“即食、即热、即烹或即配”预制
	15.1.2　含有固液两相的预制菜应标注固形物含量。

	15.2　保质期
	15.2.1　应根据预制菜原料、加工工艺、包装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产品的保质期。
	15.2.2　即食冷藏类预制菜应进行稳定性试验，确定其保质期。


	16　记录与文件管理
	a在同一场所，同一投料、同一连续时间段完成预处理、加工、包装等生产工序的同类品种的预制菜，记为一个批
	b 适用于即食类预制菜。
	c适用于即食类、即热类和熟制类预制菜。


